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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蘭‘花蓮 1 號-粉蘋果’歐盟品種境外非專

屬授權契約 

 

甲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立契約書人 

乙方：○○○○○○ 

甲方為有效管理及運用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會第 166 次會議」

決議，同意依下列條件授權本植物品種（以下簡稱本品種）

予乙方，經雙方本於誠信原則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研發成果來源 
本品種係甲方執行「香氣蝴蝶蘭品種選育（計畫

編號：101 農科-9.2.2-花-V1）」研究計畫之研發成
果，為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及嘉惠國內產業界，甲

方同意依下列條件授權該品種權予乙方。 

第 二 條 授權內容 

一、本品種：指蝴蝶蘭‘花蓮 1 號-粉蘋果’歐盟植

物品種權（品種權號：EU 50582，品種名稱：

Hualien No 1 Pink Apple）（品種內容如附件一
所示）。 

二、本產品：指乙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因使用本

品種之種子、種苗、收穫物及其加工物。 

第 三 條 雙方合意 

一、甲方同意乙方於第四款約定之實施範圍內得

就本品種非專屬進行下列行為因而利用本產
品： 

□生產或繁殖。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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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繁殖實施範圍為目的而調製。 

□為銷售的要約。 

□銷售或其他方式行銷。 

■為前揭四種方式而持有。 

二、回饋授權: 

乙方利用本品種衍生出新品種或具品種權之

新品種時，乙方同意 

■給付回饋利益金予甲方。 

回饋利益包含但不限於乙方利用衍生之新品

種或具品種權之新品種所得之一切利益，如

權利金、授權金、衍生利益金等。 

三、授權方式：非專屬授權。 

乙方並同意： 

(一)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前，乙方不得將本
品種之一部或全部再授權予任何第三人

進行與前揭相同或類似之行為，或將本

產品輸出入至本條第四款實施範圍以外
之地區或國家。 

(二)本契約授權範圍不包含本品種將來可能

產出之專利權、其他品種權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等之明示或默示授權；乙方同意

將來甲方於本條第四款實施範圍之地區

或國家獲得專利權、其他品種權或其他
智慧財產權時，乙方應另行與甲方簽訂

授權契約。 

四、實施範圍： 

■限於歐盟地區會員國境內使用本品種製造

本產品，與歐盟地區會員國境內銷售本產

品： 

甲方同意乙方得於歐盟地區會員國境內非

專屬使用本品種為第一款所列行為，惟乙

方應符合各該出口國及進口國相關產品出
入管制規定，且不得銷售於中華民國臺灣

地區（澎湖、金門、馬祖及其他附屬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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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 

五、授權年限：自本契約底頁日期起生效至中華
民國 OO 年 OO 月 OO 日止，共計 5 年。如乙

方有續約意願者，乙方應於本契約屆滿前 6 個月

起至屆滿3 個月前（即中華民國 OO 年 OO 月
OO 日至 OO 年 OO 月 OO 日）期間，以書面

通知甲方，經甲方同意後，雙方另行簽訂授權契約。 

六、乙方依第六條第一款約定給付授權金予甲方
後，甲方始有履行本契約約定事項之義務。

如乙方為分期給付者，於乙方未履行或遲延

任一期給付義務時，乙方喪失分期給付之利
益，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甲方得一

次請求乙方給付剩餘全部授權金。 

第 四 條 親本交付與使用限制 

一、親本交付：甲方同意於本契約生效後 3 個月

內將本品種蝴蝶蘭‘花蓮 1 號-粉蘋果’瓶苗 10

瓶（15-20 株/瓶）於甲方之所在地（即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交付予乙

方，以利乙方進行本品種之生產、繁殖。 

二、親本使用限制：乙方就親本不得為下列行為，
但經甲方同意者，依甲方所定方式為之： 

(一)育種。 

(二)繁殖。  

(三)基因轉殖。 

(四)研究開發。 

(五)輸出。 

(六)為達成前五目目的之準備。 

三、本產品上市期限：乙方應於本契約生效後 2 

年內完成本產品之上市。乙方應擔保其有足
夠之財力及營運能力將本產品商品化，並盡

力銷售之。如因特殊原因須延後產出種子，

應於前述上市期限屆滿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
甲方，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延長本產品上市期

限或終止本契約，否則甲方得通知終止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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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四、附隨義務：甲方依前項約定交付親本予乙方時即
屬驗收合格。若乙方認為驗收不合格，應於 20日

內以書面詳載不合格之事實及理由通知甲方，逾期

視為該次親本種子已經乙方驗收合格。如該親本種
子驗收不合格經乙方通知甲方，經甲方查證屬實，

得通知乙方再次提出親本種子交付申請，該再次申

請以一次為限。 

第 五 條 保密義務與諮詢服務 

一、保密義務： 

乙方就甲方認為機密之資料，無論甲方以口
頭或以書面標示密件等類似字樣(以下簡稱

「技術資料」)揭露時，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妥善保管並維持技術資料之機
密性。乙方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之技術資

料時，不得洩漏交付予任何第三人或運往第

三條第四款實施範圍以外之地區或國家，亦
不得挪作他用。如乙方之經銷商、代理商，

或與乙方有委任、複委任、僱傭(無論在職或

離職)及代理關係者違反本條約定，視為乙方
違反本條約定，乙方應與該違約者對甲方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二、諮詢服務： 

甲方同意於正常上班時段內提供以電子通訊

方式輔導乙方總計共 12小時有關實施本品種

之繁殖技術指導與諮詢講解。超過此時限或
乙方要求更詳細之諮詢服務或人員訓練時，

應支付技術服務費予甲方，該技術服務費應

包括但不限於講師費、保險費、住宿費、交
通費及相關費用，該諮詢服務之時間、地點、

費用及方式等細節由雙方另行協議之。乙方

充分瞭解並同意，甲方並無提供任何相關本
品種之技術資料予乙方的義務，亦無提供代

言或向消費者做任何說明或保證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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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授權金、衍生利益金及付款方式 

一、授權金： 

為新臺幣(以下同) 150,000 元整（稅前），加計

營業稅（即前揭金額之 5%，下同）後之金額

為 157,500 元整。 

二、衍生利益金： 

乙方應於授權期間內，每年就本產品銷售總

數量提撥以每株種苗 0.5 元，作為本品種之衍
生利益金（未稅，須另加計營業稅）。乙方為

互易、贈與、出租或其他類似之行為於本產

品交付時亦視為銷售，計入銷售總額內，並
依前揭約定計算衍生利益金。 

三、付款方式： 

(一)乙方應於本契約生效後十五日內（遇例假
日順延），以現金或即期票據一併給付授

權金予甲方。乙方同意本授權金縱因本

契約經終止或解除亦不退還。 

(二)乙方應於每年 3 月底前，彙報前一會計年

度年內使用本產品之銷售總額（表單格

式如附件二至附件五所示），並依第二款
之計算基準加計營業稅給付稅後之衍生

利益金予甲方。 

四、業務檢查： 

甲方得視需要指派業務相關人員會同其會計

人員、法務人員或委託律師、會計師、記帳

士或相關會計稽核人員至乙方主營業所查核
乙方契約履行情形，並就本產品之銷貨收入

等相關資料，得影印或抄錄該帳冊、發票、

相關憑證及資料，乙方應配合執行，不得因
任何理由予以拒絕或阻撓。乙方應保留相關

簿冊資料至本契約終止後三年，以便甲方為

必要之查核。 

五、除外條款： 

如未收取衍生利益金者，不適用前款業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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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第十條第一款遲延違約金、第三款懲罰

性違約金，及第十二條第三款但書後段關於
衍生利益金結算之約定。 

第 七 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權責任 

一、甲乙雙方不因本契約創設代理、委任、居間
或經銷等其他法律關係。甲方或其所屬機關

仍得基於所有權人行使其一切權利。 

二、乙方在本契約中所有之權利義務，未經甲方
書面同意前，不得讓與一部或全部權利予任

何第三人。乙方如有違反，其讓與對甲方不

生效力，甲方並得終止本契約，同時請求損
害賠償。 

三、乙方同意本品種如被侵害有應行主張權利或

提起訴訟請求之情事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
方並立即採取證據保全行動，以確保甲乙雙

方權益，甲方有權決定是否採取法律行動。 

四、乙方自行獨立研發未參考甲方有關本品種繁
殖之技術且獲有智慧財產權保護，其智慧財

產權歸屬乙方，如乙方係取得本品種授權後

始產出該智慧財產，乙方同意以無償、非專
屬之方式回饋授權甲方於內部使用。如前揭

自行研發之智慧財產權有侵害第三人之智慧

財產權，乙方應自行負責並解決糾紛，與甲
方無涉。 

五、乙方同意生產銷售本產品，應依第三條第四

項實施範圍國家或地區之有關法律為適當之
標示，包括但不限於標示本品種名稱。 

六、乙方同意並承認其因使用、生產、銷售、繁

殖本品種或本產品，或因修改、添加、擴張
使用本產品，致侵害第三人之品種權、專利

權、著作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時，

或致乙方或第三人發生任何損害時，除甲方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甲方不須負擔任何責

任。如因乙方之無權修改或擴張使用本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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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產品致甲方受到任何損害（包括但不限

於第三人向甲方主張損害賠償，以及相關之
法院及律師費用），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 

第 八 條 無擔保規定  

一、本品種及其親本與栽種繁殖相關技術資料僅
按其現有之狀況交付予乙方，甲方就前揭交

付無庸負擔任何責任。甲方不保證提供諮詢

服務後，乙方即具有生產繁殖本品種之能
力；亦不擔保本品種之授權合乎乙方特定目

的之用或具商品化之可能性。 

二、甲方就本品種之種苗、親本及技術資料不負
任何瑕疵擔保責任，乙方因生產繁殖本品

種，或使用、持有、生產、銷售或要約銷售

本產品而發生之產品責任、瑕疵擔保及侵權
責任等，乙方應自行負責。乙方充分了解並

同意，乙方就本產品所為之生產、繁殖、添

附、加工、混合及銷售，乙方應就本產品負
商品製造人責任，其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應由

乙方給付，乙方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時，亦同。

如乙方產品造成甲方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
甲方因消費訴訟、司法機關或主管機關之調

查所支出之賠償、補償、律師費、行政成本

等，乙方均應負擔之。 

第 九 條 不可抗力 
一、 因天災、地變或其他經機關書面認定確屬不

可抗力者等事由（包括但不限於水災、風災
等人力所不能抗拒事由），或因包括但不限於

政府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

一方不能履行本契約之主給付義務者，免給
付義務，他方則免為對待給付。 

二、 若於本契約第三條第五項規定之授權年限內

發生歐盟會員國脫歐案件時，乙方應於脫歐
日起不得再於授權範圍內使用本品種於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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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進行生產、繁殖及銷售。且乙方需於脫歐

日前 3 個月內，以書面方式提供在脫歐日前
該國生產繁殖批次之種苗數量清單予甲方，

並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販售完畢該批生產苗。 

第 十 條 違約效果  

一、乙方未依第六條約定於期限內繳付授權金或

衍生利益金，每逾一日應另按未給付之總額

之萬分之三計付遲延違約金。如逾一個月仍
未付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二、乙方如違反第三條第三款第一目、第四條第

二款、第三款，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第四
款及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

款時，應給付 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不含

稅）。乙方若違反本契約其他條款，甲方得定
合理期限催告乙方終止本契約，並請求損害

賠償。 

三、如經甲方依第六條第四款查核，乙方短付衍
生利益金且短付之金額已達該年度應付之衍

生利益金百分之一以上時，乙方除應負擔甲

方之查核費用外，並應另行支付甲方按短付
金額一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 

四、乙方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有重整、聲請

重整或遭聲請重整；解散、決議解散或遭命
令或裁定解散；破產、聲請破產或遭破產宣

告；主要資產被查封，無法償還債務，或有

相當事證足認其有未能履行本契約之情形
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五、乙方為自然人而有死亡、受監護宣告或輔助

宣告之情形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第十一條 存續條款 
第十二條及乙方尚未履行完成之給付義務，不因

本契約之屆期而失效。 

第十二條 契約終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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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於本契約終止、屆期或解除後一個月內

應繳回或銷毀由甲方取得之種子、種苗、親
本和技術資料等；如乙方選擇銷毀者，則應

提示銷毀證明或切結書面予甲方。 

二、前款乙方應繳回或銷毀之種子、種苗及親本，
以本契約終止、屆期或解除當日仍有剩餘者

為限。 

三、乙方於本契約終止、屆期或解除後，不得自
行或委託他人生產、繁殖、銷售本品種或本

產品。但乙方有書面具體事實足證本產品係

於本契約終止、屆期或解除前所生產或繁殖
完成者，乙方應於本契約終止、屆期或解除

前三十日內提示該書面事證或存貨數量予甲

方，經甲方同意後，本品種或本產品始得繼
續銷售 1  個月。並於銷售完 1 月後結算衍

生利益金。 

四、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第四款、第七條、第
八條及第十六條，不因本契約終止、屆期或

解除而失效。 

第十三條 契約修改  

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並應將經

雙方簽署之書面文件附於本契約之後，作為本契

約之一部分，其增補協議內容補充或取代與本契
約相衝突之原條文。 

第十四條 合意管轄  

一、本契約應依中華民國臺灣之法律予以解釋及

規範；對於本契約或因本契約而引起之疑義

或糾紛，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 

二、本契約如有爭議糾紛，雙方同意涉訟時以臺
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聯絡方式  

一、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
處所及人員（以下簡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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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姓名：張芝蓉 

職稱：助理研究員 

電郵：jung@hdares.gov.tw 

電話：03-8521108#3005 

傳真：03-8511203 

地址：97365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 

     二段 150 號 

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郵： 

電話： 

傳真： 

地址： 

二、雙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應以書

面通知另一方，並告知更新內容，自送達對

方可支配之範圍時生效。 

第十六條 限制使用與注意事項 

在未獲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乙方不得在商業推

廣時（如推廣，產品投資說明等）利用甲方之員
工、其所屬單位及行政機關之名稱，如所（場、

中心）徽、商標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大眾認知甲

方與乙方具商業發展之關聯性。 

第十七條 完整合意  

一、本契約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案完整的合

意。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

載於本契約或其附件之事項，對雙方皆無拘

束力。 

二、本契約正本壹式參份，副本壹式參份，由甲
方執正本貳份，乙方執正本壹份為憑，副本

由甲方執存參份。 

（以下空白） 

 

mailto:jung@hdares.gov.tw


 

 11 

 

立契約書人 

甲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印信) 

代表人：杜麗華                        (簽章) 

地址：97365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50 號 

電話：03-8521108 

傳真：03-8531340 

乙方：OOOOOOOO【公司名稱】         (印信) 

代表人：                        (簽章) 

地址： 

電話： 

傳真：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